
关于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自然

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规范执业

行为的通知

中估协发〔2021〕1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土地估价（自然资源评价评估）行业协会、各土地评估机构：

近日，自然资源部印发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3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对做好《自然资源分

等定级通则》《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》（以下简称两个通则）组织实施、规范混合用地地

价评估和加强行业监督等提出明确要求，为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进一步加强业务能力建

设，规范执业行为，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（以下简称中估协）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做好两个通则的宣传培训工作。《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》（TD/T 1060-2021）

和《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》（TD/T 1061-2021）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已经审查发布，将于

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。中估协已将两个通则的解读、培训作为本年度宣传与继续教育

培训的主要内容，各省级土地估价（自然资源评价评估）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省级协会）也

要作出相应安排，确保行业协会、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能够全面掌握、准确把握

两个通则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。

二、规范混合用途土地出让地价评估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涉及多种用途混合的土地使

用权出让时，应按各不同用途分别评估地价。2021 年 6 月 1 日起，出让地价估价报告除

需符合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规定的报告内容和格式外，估价结果和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在

总地价外应按各用途单列地面地价、楼面地价和总价。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中有关报表

将同步进行调整。中估协将在土地估价报告抽查评审活动中重点关注。

三、做好行业自律管理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各省级协会要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资产评估法》要求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章程实行自律管理，积极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

做好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和土地估价机构备案等工作。要坚决杜绝出

现《通知》中列出的不规范行为：严禁借备案要求机构“入会”“缴纳会费”；严禁

备案后省级协会再变相发放其他登记证书；严禁将省级协会资信评级结果用于区域从业限制

等行为。

中估协将和各省级协会协力同心，定期召开行业协会负责人联席会，加强交流、互动，

推动行业一体化发展，共同构建“规划统一、相互支撑、协调发展”的行业格局。认真研究

制定信用评价标准，建立信用评价制度，联合各省级协会统一实施。进一步加强土地估价行

业公益援助活动力度，促进土地估价行业的整体、协调发展。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

理人协会

2021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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